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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芒市委宣传部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（3）
创省级文明城市宣传工作经费。
二、立项依据

芒办发〔2018〕36号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芒市创建省文明城市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芒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按照“发展、创新、稳定、为民”的创建要求，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活动，努力做到认识、责任、组织、投入和工作到位，通过创建活动，使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全面提升，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进展，城市面貌明显变化，社会风气明显改善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，形成政务环境廉洁高效、人文环境积极向上、社会文化环境健康发展、法治环境民主公正、生活环境舒适便利、社会环境安全稳定、市场环境公平诚信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之城，使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城市更加美丽、建设更加繁荣、社会更加和谐、生活更加幸福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创省级文明城市工作小组：1．指导综合协调组；2．宣传报道组；3．文档资料组；4．市容环境整治组；5．交通治安整治组；6．社会文化环境整治组；7．市场秩序整治组；8．城乡文明共建组； 9．窗口服务单位共建组；10．实地测评组；11．工作督导组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18年创省级文明城市宣传工作经费30万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 2018年1月至12月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功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九大精神，围绕“创建省级文明城市”这一目标，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提升城乡公民文明素质，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，着力把芒市建设成为经济发展、社会和谐、环境优美、注重诚信、崇尚品行的文明之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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